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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月 "日国家旅游局发布%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&保护

旅游者的合法权益&保证旅行社规范经营&维护我国旅游业的

声誉&根据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()’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(和’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(的有关规

定&按照旅行社的经营特点&参照国际惯例&经国务院批准&对
旅行社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*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!以下简称+保证

金,%是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*当出现以下四种情形而

旅行社不承担或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&以此款项对旅游者进

行赔偿-
!"%旅行社因自身过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

而造成旅游者的经济权益损失.
!/%旅行社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而造成

旅游者的经济权益损失.
!0%旅行社破产后造成旅游者预交旅行费损失.
!1%国家旅游局认定的其他情形*
第三条 各类旅行社 须 向 旅 游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缴 纳 保 证

金&数额如下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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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经营国际旅游招徕和接待业务的旅行社!含经国家旅

游局许可设立的中外合资旅行社#$%万元!人民币&下同#’
!(#经营国际旅游接待业务的旅行社 )%万元’
!)#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"%万元’
!*#特许经营出国!出境#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另缴 "%%万

元+
第四条 保证金属于缴纳的旅行社所有+旅游行政管理

部门按规定比例从其利息中提取管理费+
第五条 保证金的管理实行,统一制度-统一标准-分级

管理.的原则+国家旅游局统一制定保证金的制度-标准和具

体办法+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实施管理+
第六条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权限内&依据

有关法规-规章和程序&做出支付保证金赔偿的决定+
第七条 保证金须保持满额+支付赔偿后&有关的旅行社

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补足+
第八条 旅行社终止经营&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退还保证

金’旅行社破产或解散时&保证金按本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规

定处置+
第九条 保证金的管理情况应纳入每年的财务检查或审

计&并公布结果’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检查下一级旅

游行政管理部门对保证金的收支和管理情况+
第十条 违反本规定的旅行社&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给予

以下处罚’
!"#警告’
!(#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其旅行社业务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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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$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旅游局解释$实施细则由国家

旅游局另行制定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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